承诺书（商转公贷款专用）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本人郑重承诺如下：

一、借款人在全国范围内未使用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含贴息贷款、商转公贷款）。

二、本人申报的所有信息和提交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若提供的信息或资料虚假，公积金中心有权行使下述一项或几项权利：

（一）停止发放贷款；（二）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借款人立即清偿全部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三）解除与借款人签订的借款合同；（四）追偿借款本息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五）登记不良信息，依据有关规定限制办理公积金业务。

三、本人已知悉并自愿遵守以下规则：

（一）本人应关注放款时间、还款时间和还款金额，无论是否收到还款提醒，均应履行按时足额还款的义务。（二）由于还款期间利率可能变动，选择等额本息还款的，最后一期还款金额可能不同。（三）住房公积金贷款以银行账户作为还款账户，为保证还款成功，还款账户应为主借款人以其用于申请该笔贷款的有效证件开立的交易无限额且状态正常的广州市银行账户。若因账户不符合要求导致还款失败，由借款人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逾期，借款人同意公积金管理中心停止借款人公积金提取，并直接从借款人公积金账户中划扣款项用于偿还贷款，直至贷款还清为止，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再就此另行通知借款人。

四、本人声明：贵中心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受理机构已依法向本人提示了上述条款，应本人要求对相关概念、内容及法律效果做了说明，本人已经知悉并理解上述条款。

五、本人同意使用电子签名，具有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承诺人姓名（购房人及其配偶）：            张三、李四                        

承诺人证件号码（购房人及其配偶）：        440111111111111111、440122222222222222      

                                              日期：20XX年XX月XX日
